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1日（星期二）10時2分至11時8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主　　席　林委員思銘

協商主題　一、委員陳雪生等27人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國民黨黨團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開會人數已足。各位委員，我們今天協商的主題是委員陳雪生等27人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以及國民黨黨團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以上各案均為院會逕付二讀案，現在交付財政委員會，由我擔任召委，進行協商。我們現在開始協商，我們就坐在下面協商，要坐在下面嗎？還是怎樣？

鍾委員佳濱：主席，我建議請財政部坐近一點，比較好講話。如果主席不排斥，也可以坐在這裡。

主席：我下去好了。

我們依序先請提案的委員發表意見，好不好？那先請陳玉珍委員做提案說明。

陳委員玉珍：謝謝召委。部長、署長、主總專委，還有各黨團的代表。這一次的提案，不管是本席所提的，或是陳雪生委員所提的，或者是黨團所提的，當然還包括楊曜委員，民進黨楊曜委員也是提案人，主要這次提的第十六條之一，都是有關離島的部分。當初我們在主修財劃法的時候，意思已經很清楚了，當然不可能讓其他各縣市跟離島一起計算，所以事實上後面的解釋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意思是離島三個縣市按照分配保障金額的比例決定怎麼分配統籌分配稅款，當然那時修的時候，財政部也沒有說這樣跟原來上一條好像不容易解釋。事實上，從上下文用解釋也可以解釋得出來，因為立法有時候沒有每個字都寫到這樣子，但是事實上從上下文也知道本意是什麼、立法的緣由是什麼。既然國庫署現在覺得有疑慮，公務人員要依法行政，一定要每個字都寫得很清楚的話，我們就把它修正到每個字都寫進去，這樣就不會有任何的爭議。

我們也看到民進黨團有提出，分配不了的離島那些錢去做其他的社福用途，包括坐月子、老人國民年金，或是勞保。我覺得民進黨提的這些社會福利都相當好，我也是相當支持，但是不要從離島人身上去刮這個肉，這樣已經算是劫貧濟富，你抓偏遠地區的人的錢去做全國的分配，這樣是劫貧濟富，這些很好的構想，包括坐月子的補助，或是其他各項補助，我們就另外再編列預算，讓中央把它當作一個正式的社會福利來做，這個我也支持。

原來屬於統籌分配稅款的部分，因為統籌分配稅款目的來源不是在做什麼社福的分配，是做各個地方的各項建設，分下去各地方來做，不是一般性補助款跟計畫型補助款，民進黨所提的那些補助作業，本席也是很支持，但是那些是一般性的補助，然後你拿來做計畫型補助款，就像以前我在衛環委員會擔任召委的時候，提出不孕症的相關補助，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當然也可以齊頭並進，我們也支持，這個部分就回歸原來統籌分配稅款的本意，看運用的目的為何，我們來做。

這裡有三個版本，包括本席所提的，還有陳雪生提的、楊曜提的，再加上國民黨黨團提的，我仔細看了一下，我是建議說，財政部現在就站在你們專業的立場，研議這些版本如何綜合起來是最有利的，就是你們可以執行的，不要到時候又說這裡不清楚、那裡不清楚，我們就一次把它討論清楚。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陳玉珍委員。另外，陳雪生委員還沒到，陳雪生委員還有楊曜委員等27人的提案，其實跟陳玉珍委員的提案都很類似，應該意思完全一樣。雪生還沒來，我們現在就請國民黨黨團。國民黨黨團的提案有提第三十八條之二，就是施行日期的問題。沛祥提一下，好不好？還是玉珍來講？

陳委員玉珍：原來第三十八條是說施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我們看到在修財劃法的時候，第三十條一般性補助款不能低於前一個年度，但是我們後來發現，在行政院一拖再拖的情況下，前一個年度就會變成好像不一樣，現在已經是2025年，本來我們在2024年的時候是說不能低於2023年的補助款，你們在2024年就把它減下來，那2025年的預算不能低於2024年，等於是整個年度都被減下來，玩這種數字遊戲，我們是看得懂。

為什麼各地地方政府有在反映說財劃法修以後為什麼變得更少？統籌分配款變多，如果照我們原來修法的本意，一般性補助款跟計畫型補助款是不能減的，不能少於2023年的補助款分配下去的原意，我們那時候覺得不能少於前一個年度，就是第三十條的規定，執政黨就把2025的前一年度2024年撥下來的部分變低，然後說現在2025年才要實施的部分不能少於2024年，而且我們還沒有寫「各縣市」，那個條文我們到時候也會修更清楚，而且我們也要提出一般性補助款的法制化。

提出第三十八條修正案的本意就是，我們這樣修正以後，如果用「行政院以命令定之」，連江縣、金門縣、澎湖縣等這些離島縣市很快就會遇到一個狀況，因為你們就會說，現在修過，總統發布以後，行政院又不做一些細節、又不做出來的話，那時候這些縣市馬上會遇到財政很大的衝擊，所以國民黨團才會明定寫出什麼時候，溯及114年3月21日，理論上這是不會提的法條，是因為行政院做出了這種事，很tricky，就是從中上下其手，才讓我們不得已，只好把它明定化，讓你們沒有上下其手的空間，真不好意思。照理說，這種東西，以前的話，法律規定以後就往下做了，現在政府還會把事情一拖再拖，改內容，所以造成這樣，然後再給百姓和各縣市錯誤的資訊，說修了以後反而更慘，這也更少、那也更少，其實他們就是玩數字遊戲，外面的老百姓也看不清楚，我們在財政委員會，我本身是召委，我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們要防止。既然我們修了這一條，你們會改那一條，我們就全部修，這是提出這一條的本意，希望大家理解。

主席：修法的用意講得很清楚了。財政部剛剛說要等大家表示意見完畢再來回答，那請民眾黨黃珊珊委員對這個提案表達你的看法。

黃委員珊珊：我想現在是因為財政部的計算方式，可能對於我們原來立法的意旨有一些誤解，其實可以從本身就可以解釋的方式，但變成我們必須要來修法。既然要清楚就清楚吧，我們沒有特別故意要讓離島分不到錢，我想這個是立法院的原意，所以對於這個修正，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我也覺得財劃法的修正還是一個最上位的問題，就是財政部一直不願意面對，現在已經兵臨城下，自己現在才說要年底提版本，我覺得還是一樣，如果他們在年底提版本，我們不希望再產生一次這麼大的衝突，而是你要提什麼版本，現在就應該要來跟各黨團說明。

今天只是公式的修正，但是如果行政院真的要對財劃法有自己的立場，有更多的變動，我覺得不應該再拖到法案送年底，年底前都不溝通，現在坐在這裡也不溝通，然後等到最後再拿版本出來，到時候又是另外一種衝突，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一年多前我們就希望看到行政院的立場，到今天還是沒看到行政院的立場。

主席：好，謝謝。所以民眾黨基本上對這兩個提案是沒有意見？

黃委員珊珊：既然他們行政院沒有立場，就只好是我們的立場。

主席：OK。雪生委員，你有提案。現在請陳雪生委員對提案做說明。

陳委員雪生：召委、各位委員、部長、署長。主要就是分母跟分子的問題，弄得我們連江縣馬祖補助款不但沒增加，反而少了1,000萬元，當然莊部長從善如流，1,000萬也補給我們了，問題是這樣也只是打平，打平以後，後續的問題還更多。

現在很多一般補助款還有計畫型補助款，我們要繳50%，配合款50%，這個問題更大了，所以你現在即使給我們二十幾億，去掉原來七億七，然後剩下的錢去挹注一般補助款，還不夠，所以這一次，雖然我們連江縣分得最少，但是沒辦法，因為財劃法那時候很匆促地送出來了。我們也不要講誰對誰錯了，衍生出來的分子分母的問題，金門分得比較多，澎湖第二，澎湖分七十幾億，我們只有一點點，不過我預算編不下去了，我也忍痛提出這個版本。提出這個版本，我也跟部長聯絡，部長很忙，我前天有打電話給你，你沒有回我電話，我在想說禮拜天不好意思打擾你。

今天楊曜委員沒來，現在剩下的還有三百多億嘛，對不對？三百多億裡面金馬澎離島的部分，有2.5%的保障，我拜託財政部，還有民進黨和民眾黨的同仁，這裡面不光是我們國民黨的問題，也有民進黨的問題，所以這個案子讓我們協商能夠通過，能夠讓我們把預算先編成，好不好？謝謝。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因為現在修正通過還有4個月的問題，所以我在法條裡面特別強調4個月以內都還算，就回到從前，是不是？我也聽執政黨委員說三百多億拿去做什麼用，但是這個已經三讀通過保障的東西，你如果要用，就把220億扣掉，還剩一百多億，其他縣市的，我沒意見。

拜託各位大老、前輩、先進成全，好不好？我們民進黨是誰？鍾大人，還有陳大人、李大人，拜託你們，手下留情，好不好？

主席：好。謝謝陳雪生委員。

佳濱，你們這邊就暫時先等財政部表示意見之後才表示意見，還是要現在發言？是不是這樣？還是現在？OK，請部長先就這個提案說明。

莊部長翠雲：謝謝，謝謝召委以及各位委員剛剛的提示意見。我想這一次新版財劃法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通過，都沒有經過相關的條文等等做實質討論，之後財政部也分別就這一次的問題都提出來，包含垂直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財權了分配，但是事權沒有做分配，同時擴大了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並同時要求一般性補助款不能減少，事實上在財政的分配上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是垂直分配的部分。

另外，在水平分配的問題，我們也了解到有不符調劑財政盈虛的原則，而且擴大了城鄉的差距，在這一次非常明顯地看出來，因為把營利事業的營業額及人口的指標合計，加起來達到75%，臺北市光是營利事業的營業額所能獲配的金額，比去年114年全年可獲配的總金額都還要來的高，所以這個造成城鄉的差距。

另外就是分配公式分母的錯誤，剛剛陳委員已經講得很清楚，在離島的部分，尤其是馬祖連江縣受到的影響很大，這是分母分配的錯誤，以及分配公式的不明確，包括怎麼樣的序位分法等等，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法制之下，財政部及主總依照法律去做了分配，但是因為法律這樣的規定，所以連江縣只能拿到跟114年相同。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整個財劃法的問題不是今天只修一個分配公式的分母就可以解決，我們認為財劃法還是要回到它的基本精神，必須要能夠均衡城鄉、均衡臺灣，而且能夠真正達到調劑財政盈虛、均衡區域發展，因此在院版這個部分，我們也一直在討論，而且在年底之前，我們就會提出來。我們希望提出來的財劃法是一個可長可久的，能夠真正達到財劃法的基本精神，讓整個臺灣能夠均衡發展，讓需要財源的能夠得到保障的財源來發展。我們會在年底之前提出院版，是一個可長可久而且能夠均衡臺灣跟均衡城鄉的整體修法的草案。如果光修正一個分配的公式，去修正分母的話，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以上是行政部門的說明。

陳委員玉珍：部長講的每一句我都很想反駁，但是先讓民進黨講。

主席：部長的立場表達得很清楚了……

陳委員玉珍：要提出院版嘛！從去年說到今年，過一年了。

主席：部長是要等到院版出來再來做最後的……你們的想法才會出來嘛！他現在的意思是這樣。

陳委員雪生：我覺得很好啊！

主席：OK，現在請民進黨團。

鍾委員佳濱：首先，先程序後實體啦。不過一開始先強調，我們對於中央跟地方的財政分配，尤其是地方在水平分配上，不應該有離島跟本島的差異，而且我們覺得不分離島本島，都應該公平的對待，這個我們絕對支持，所以對於第十六條之一的3個版本，包括國民黨黨團版本，還有陳雪生委員、陳玉珍委員的版本，我稱為「雙陳版本」，第三個是4個人的版本，就是三黨共提版本，我們都認為這樣的精神應該予以落實，這是我要先聲明的。

接下來我從程序上來做說明，首先，我們今天是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由國民黨的林召委來召集開會，照說這樣的一個黨團協商，其實不應該只是由財政委員會派員，我覺得應該院裡面有人出席才對，所以我在這邊跟主席表達說，如果今天只有財政委員會出席可能是不夠的，為什麼要提這個呢？你看看我手上這本「立法委員手冊」是誰印的？這是法制局印的！法制局印的這本手冊，從去年113年1月開始，經歷了去年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很大幅度的修改，但是，上個月我拿到法制局印的這本增補資料，一看只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連我們目前討論的財政收支劃分法最新版本、現在正在使用的版本、我們要修改的版本，裡面都付之闕如啊！

因此，第一個，在程序上，我認為我們手邊的法令、法制作業有嚴重的不足，怎麼可能立法委員去年修改的如此重要的法令……玉珍，讓我講一下啦！我現在講的是立法院的事情。今天以財政委員會為主體，法制局卻置身事外，法制局有人在場嗎？沒有啊！沒有人在場啊！法制局訂定的這本增補手冊……在哪裡？在很遠很遠啊？對於我的講法、我對法制局的不滿，希望他能夠傳遞上去讓我們的院長知道。

這本增補手冊只增補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難道法制局不認為財政收支劃分法是我們立法委員很重要的法令嗎？我們有列在手冊裡面喔！但是在我們修改之後，增補手冊完全沒有放。我現在提出這點好像是吹毛求疵，但完全不是，因為我需要看到我們現在討論的財劃法，結果我找不到最新的版本。

主席，目前3個版本的對照表其實也應該要提供，因為委員會審查時有提供，現在進行協商就應該要提供，這是程序上的問題。因為今天這個至關重要，所以我特別把程序問題提出來，接下來我才能進入實體說明，如果大家手上沒有完整的法令，對於我要說明的情況就會有困難。

我們先看雙陳版，因為大家手上沒有條文對照表，究竟雙陳版的差別是什麼呢？雙陳版直接將去年財劃法修法的分母缺漏加以修正，這就是兩位陳委員的雙陳版，但是雙陳版的內容沒有處理到第十六條之一的第四項，必須在4個月前通知各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換言之，今天如果談論雙陳版，就算把分母的錯誤更正了，它的效力是往後年而不是明年，為什麼？因為明年度的是4個月前，對不對？我們現在修法對於明年度已經無法改變了、我們現在修法已經無法改變了，因此，4個月前的這個條文在雙陳版裡面並沒有處理，以至於縱使我們今天把第十六條之一的分母更正，只能往後，在明年籌編後年預算時才能針對這樣的錯誤予以更正，我想主席很清楚我講的是什麼，因為沒有條文對照表，這是雙陳版的部分。

接下來看到各黨版就開始加了，在第四項的部分本來是寫……沒有，這是4個人的版本、4個人的版本是在第二個版本，第二個版本提到前段之規定因修法而造成情勢變更，則不受會計年度開始4個月前通知各該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政府之限制，已經做了補充，所以各黨版……我現在先講雙陳版沒有處理到，我們必須在後年度才能適用，但各黨版加了一個後段，在第四項的後段與第四項的前段算是做了一個補充的說明。我還是要老實說，就立法體例上，這樣的更動方式其實還是會造成第四項的後段只適用這次的修法，純粹是因為上次修法的缺漏，造成我們必須把第四項的前段排除而不受它影響，以上是我做的條文版本比照。

再來看國民黨黨團的版本，在這個版本裡面又進化了，它其實只做了第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三款第六目，以上五目所稱之全部直轄市及縣（市），均應排除非離島進行計算，這樣的作法就不用在每一個條目上做離島與非離島的加註，因此，就立法的技術上，它的修正技術可能更簡潔有力啦！但是它有沒有處理第四項所提4個月或第五項所提3個月的問題？沒有！它直接放在第三十八條之二，直接從施行日期去處理，在它的施行日期第二項說明什麼呢？它直接規定第十六條之一的最新修正回溯到今年的3月21日起生效，也就是從我們原本手上的財劃法生效的那天起回溯生效。

因此，我們發現了什麼問題呢？我之所以花了這麼多的篇幅與唇舌，除了指謫我們秘書作業的不足，沒有把條文對照表與我們最新的法規增補提供給大家、提供給各位委員看，造成我在解說上的困難之外，我還要努力地說明這三個版本是怎麼修的。雙陳版修了分母，但是對於明年度預算來不及在今年度的4個月前提出，明年怎麼辦？沒有解方！雖然各黨版、跨黨版有解決這個問題，解決的方式是直接在第四項的後半加上這次的修法不受前段的限制，就立法技術上，它是一次性的條文設計啊！這樣的條文設計會造成財政收支劃分法在整個表達上的體例居然有一個……我不敢說是盲腸啦！但是只用一次！至於國民黨的黨團版就更簡潔了，它在第六目後面增加了這樣一個……更正之後，解決了分母錯誤的問題，但是它同樣在第三十八條之二弄了第二項，而這個第二項也只是解決這次修法發生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這樣不嫌累贅的向大家說明呢？就是要說明一個事實，在去年財政收支劃分法的倉促修正當中，不管各黨所堅持的原則方向如何，但最後的結果就是剛剛財政部長所說的，就是有些缺失啦！就是沒有周延啦！簡單講就是不夠周延，不夠周延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有3個版本提出修正。因此，今天我很誠懇的呼籲，也是對財政部、對行政院提出呼籲，應該要提出一個完整的配套版本，才不會讓我們這樣挖東牆補西牆，顧了前面、顧不了後面。

事實上，對於行政院過去無法提出財政收支劃分法全套的更新版來呼應在野黨的訴求，我們黨團覺得在職責上是有所欠缺啦！因為行政部門應該要回應我們立法院，尤其是朝野各黨、尤其在野黨是國會最大多數，應該要盡責地把我們國會提出的各種方案彙整，行政院財政部沒有提出，我們認為已經是非常不足了，現在有沒有補救之道？現在我們聽到的補救之道，是閣揆在總質詢時表示要在12月底之前提出，我們黨團也認為越快越好，我們甚至希望能在11月就提出，因為現在是預算會期，照理說，預算會期是以審預算為主，但在座的各位都心知肚明，今年我們要審明年度總預算的困難度比去年審今年度總預算還要大，為什麼？因為財政收支劃分法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對於明年度的總預算如何支用、如何分配一定很難達成共識，因此，今年對於明年度總預算的審查不得不回到財政收支劃分法是不是能有一個行政院版統合我們各黨團、各委員的主張、有一個大家折衷妥協後的共識版本？如果沒有那樣的版本通過，我們後續的明年度預算審查很難很難滿足大家個別的需求啦！因為在這裡面會有很多數字的調整，難不成我們要把總預算擱在那裡，等到我們把財劃法通過之後，還要再回去看是不是因為總預算做了這樣的調整之後，各地方政府有增加出來的被分配款？但是他們也要進行他們明年度的預算審查啊！我們中央財政部也要重新提出，等我們把預算調整後才能送出去啊！

如果行政院等到12月才提出院版財劃法的完整配套修正，我認為太遲了！這樣會嚴重影響到本院對中央政府明年度總預算的審查基礎，因此，我在這裡很誠懇的呼籲各黨團代表，我們是不是要求財政部趕快提出行政院版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完整草案？而且是你們諮商過各地方財政局處的意見，也代表著各地方縣市首長對於中央在財政上的挹注需求，趕快提出這樣的版本，不然的話，今天我們解決了第十六條之一，無論是採用哪一個版本，在立法體例上都沒有辦法很完整的處理，只處理到哪裡？只處理到我們離島三個縣因為分母錯誤所造成的缺漏。

最後一點，我要建議雪生兄、玉珍兄及國民黨團提出來的版本，是玉珍姐，不是玉珍兄，對不起啊！其實，針對明年度總預算因為分母錯誤而減少離島獲配的統籌分配稅款，不全然只能單修第十六條之一，我在這裡也提出一件事，卓院長手中其實還有他的統籌啦！還有院長的統籌啦！是不是我們這邊也可以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財劃法可以完整的處理，那麼後年度預算就可以用新的財劃法完整籌編，至於明年度離島三縣因為分母錯誤造成的不足，我們是不是請行政院利用院統籌的部分予以強化？

老實說，我在澎湖也服務過，我真的在澎湖服務超過一年多，離島不分連江、不分金門、不分澎湖，其實都應該與本島民眾享有同等受到中央資源挹注的權利，這點我絕對支持！但是我覺得如果只用單修第十六條之一作為彌補的方式，可能會造成一個顧此失彼的現象，比較沒有全面性的關照。我個人其實是比較支持全面性看待到底中央統籌在垂直分配上有沒有合宜的給予地方應有的挹注，因為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過去地方政府常常捉襟見肘就是因為獲致的中央統籌分配太少。關於這點，來自地方政府的我也認為是如此。既然今天有這個機會全面性檢討垂直分配，中央與地方如何在事前、事權作一致性的調整，我們全盤檢討，或許在這樣的檢討之後，我們離島三縣能夠得到的資源挹注可能遠超過我們單修第十六條之一，我真的很誠懇的提出這樣的呼籲。

因此，今天有三點，第一，部長也在這裡，我希望可不可以幫我們爭取11月底前，將行政院版的財劃法送至本院？第二，如果今年來不及處理去年修法的分母錯誤造成明年度離島三縣被減少的統籌分配，我們希望能從行政院的院統籌予以彌補。第三，我們希望朝野黨團能有一個共識，如果行政院在11月底前，將結合各地方政府需求的完整財劃法送至本院，我們是不是可以快馬加鞭，趕緊將財劃法進行健全的、可長可久的完整修正？這樣在後年度的預算籌編才會有比較穩定的基礎。否則，今年的財劃法送來了，修一修之後又要回溯生效，那麼明年整個地方統籌分配款大亂啊！好不容易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以及明年度地方政府獲配的統籌分配款已經分到地方要審預算，現在各地方議會也都要開始審明年度的預算，所以明年度中央與地方都大致底定了，我們現在就努力把後年度的預算怎麼分配先顧好。至於明年度的這些缺漏，我們建議，也再次重申，採用院統籌補救。

以上三點建議，第一、行政院趕快送財劃法，第二、離島三縣市因為去年修法的分母錯誤所造成的不足用院統籌來彌補，第三、我們朝野各黨要有共識，趕快在年底前將財劃法做可長可久的妥善修訂，以便後年度的預算可以如期在明年獲得分配及審查，以上。

主席：我想民進黨團及佳濱的意見已經充分表達，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在11月底之前快馬加鞭，財政部心裡應該有一個腹案了吧！這個部分是否可行，你先答復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莊部長翠雲：第一個，剛剛鍾委員已經提了很多，其實財劃法真的希望無論是身在離島或身在本島的國民都能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這就是財劃法基本財政盈虛要做的調劑，畢竟有些縣市無法有這麼好的財政收入。針對這個部分，我們會快馬加鞭，而且財政部已經開了4次會議，最近又找地方政府來談。另外就是與事權相關需要調整的部分，因為涉及整個調整，院裡也都積極在進行，所以我們會以11月底為目標，加快提出草案。

第二個，剛剛鍾委員提出以統籌來彌補離島的建議，我想這個涉及到主總支出的部分，可能要由主總來說明是否有這樣的可能性？至於財劃法的部分，我們統籌之後會向院裡提報。

主席：這個要請主計總處來說明。

莊部長翠雲：因為涉及到支出的調整，也就是它要用另外一筆錢給離島的部分。

主席：邱專委，你就這個部分說明一下。

邱專門委員碧珠：這個部分我們可能還要……

主席：針對剛剛的建議，明年離島三縣的不足是不是由院統籌款來彌補？

邱專門委員碧珠：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可能還要回院裡討論，奉政策指示再來執行，所以還要研究。

主席：研究多久？研究多久？快一點，好嗎？

先請德福。

林委員德福：我想財劃法已經數十年都沒有成功修過法，歷屆的立委們其實也提出很多修法的需求及必要性，每每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錢與權的分配，行政院不是程序拖延就是迴避話題，事實上，三十多年來舊財劃法早就失去整個客觀性及公平性。

本席從第五屆就進入立法院服務，二十多年來財劃法的修法總是差了臨門一腳，好不容易，去年終於走到新法三讀，但行政院卻主張新版財劃法的分配公式有3項爭議，似乎企圖抹黑新版財劃法的修法必要。就本席來看，分配公式的母爭議並不是無可回復的瑕疵，只能說在修法過程中，行政院與財政部並沒有表述法律文字在未來執行上的細節，以至於在修法後反而見獵心喜，拿著計算公式的分母爭議要放大整個修法的瑕疵，企圖影響大眾，所以本席認為行政院與財政部在這方面應該要趕快處理，不要再拖了，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林德福委員。

陳玉珍委員要補充。玉珍講完換坤城。

陳委員玉珍：我來回復鍾佳濱委員的發言內容，針對整個修法說明一下。事實上財劃法修法，我們財委會非常有善意，從去年6月決議要求三個月內提出，所以應該是到9月，那時候還是羅明才擔任召委的時候，當時是給你們三個月，請你們提出院版，但是你們遲遲不提出來。

當然，這不是財政部的意見啦！是院長說現行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所以你們也不能忤逆執政黨的意思，這我們也理解。好，你們不提出來，那我們提出來。整個修法過程並不是倉促通過喔！我們開過好多次會議，但民進黨上來就一直講哪裡不好、哪裡不好，各縣市也都找來了，但最後民進黨就是不願意討論。

他們是以拖待變，民進黨中央的中心目標就是不願修法，我們看得很清楚，這才是真正的原因，民進黨並不想修法，他們就是以拖待變。當我們以多數決通過以後，執政黨就說這幾個公式有疑慮。你們想要怎麼解釋都可以，其實你們就是故意找出這些理由，說這是倉促通過，反而怪罪這次的修法。主計處還把一般性補助款減少，這點我剛講過，這麼做好像造成各縣市補助款變少的問題，但其實依照修法的內容，各縣市一定是增加的。

回到鍾佳濱委員剛剛說的幾點，他說的都很好，高大上，但是我們務實來看，今天朝野會走到這個地步就是信任度不夠嘛！他現在說的都很好，以後我們會給你什麼，但是如果到時候沒給，你能怎樣呢？為什麼我們要把財政收支劃分法法制化？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第一個，他說的這3個版本，沒錯，本來每個委員都會有自己的版本，所以送出委員會以後才會有協商的機制嘛！協商的機制就在這裡，我們把各委員版本當中好的部分提出來，不足的部分補上去。

比如本席的版本，為什麼每句都寫到離島三縣市？而我們黨團的版本只有最後一句寫到？因為你不知道修法之後，民進黨會不會說離島不是只有金門、馬祖、澎湖，屏東也有離島啦！或是哪裡也有離島。因為就離島建設條例來說，離島含括很多地方，到時候他們又亂解釋，所以我們才會把離島三縣市寫在每一句裡頭，就是防小人嘛！沒辦法，因為他們會亂解釋。

所以我們只好一句、一句都寫上去，不厭其煩的告訴他，離島三縣市就是指金門、馬祖、澎湖，這是防他們到時候又說離島不是只有金門、馬祖、澎湖。我們會寫的這麼仔細是因為這個關係，不是要加上很多贅字，事實上是沒辦法，如果不這樣寫，到時候不知道他們又會做什麼樣的解釋，就像我剛剛說的一般性補助款第三十條那個部分。所以第一個，我們寫得很仔細，本席的版本是很仔細的。

接著陳雪生委員領銜的版本，就是剛剛鍾委員所說的各黨版，這個是補上之前4個月的部分，他也寫得很仔細，也是怕有意外，到時候主計總處又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黨團的版本就更完整了，把幾年幾月幾日直接寫進去。所以我覺得3個版本綜合起來就是最好的版本，把每一個他們有可能會做手腳的地方都補足，有關離島這個部分，不讓執政黨到時候有任何做手腳的空間。

所以今天要討論的是，這3個版本綜合以後，你們覺得還有哪一句可能會有其他的解釋空間，你們要告訴我們，我們要把它修好嘛！立法就是在補這個部分，要把所有的漏洞補上嘛！所以今天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協商？也是因為這樣。謝謝鍾佳濱委員提出來，我們就把3個版本綜合起來，把每一個可能的漏洞都填上，這是第一個，就是綜合版本。

第二個，他說的第六目，我剛剛已經解釋過。下一個是撥款機制的問題，剛剛鍾佳濱委員也說得很好，他說現在因為哪裡不夠、哪裡不夠，比如財政部可以先把連江縣缺的10億元補上，至於統籌分配款各地方自籌款不夠的部分，我們還要修財政分級，分級的部分是主計總處的業務，我們要把它法制化，而不是你們原本說第五名是10%，今天卻突然變成50%，沒有制度可言，隨便你們解釋，這個部分我們也提出來要把它法制化。

財政分級，五級、四級、三級、二級、一級，自籌款的比例應該分別是多少，要把它法制化。一般性補助的部分，位階要法制化，全部都法制化就不會有爭議，今天執政黨不管是藍、是綠或是白都不重要，不會因為執政黨不一樣，對不同政黨的人，按照顏色做出不同的自籌款要求，這樣才能達到完全的公平。

鍾佳濱委員說，因為2025年已經在審2026年的預算，我知道各地議會都在審預算了，但如果錢現在撥下來，明年不是不能追加減啊！好，就算鍾委員提出善意說，2027年用行政院的統籌分配款來給縣市政府，我知道這筆錢因為公式的問題還沒有分配下去，請國庫署聽一下，也請鍾委員聽一下，因為你剛剛提的事情，其中有一個部分要注意。

國庫署也有說啦！統籌分配稅款的部分，在公式未修改的情況下，現在這筆錢是分配不下去的，留在國庫裡不能撥到別的地方，對吧？上回媒體報導是這樣講的，只能留在這邊，不能往東也不能往西，就停在那裡。在這樣的情況下，您的意思是說，2027年用院的方式分配給大家，這也不是不好的主意啊！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2027年你們會不會照做呢？

你要在哪一條裡頭寫這筆錢2027年會撥下來？你寫出來啊！因為現在朝野就是沒有互信嘛！你說的都很好，是美麗的夢想，但是請用文字寫下來。關於你這個建議，我也覺得不是不可以思考喔！你可以寫明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多少錢，因為你也支持離島嘛！比如這筆錢剩345億元，離島有220億元，每一個縣市按照現在的分配公式算出來，金門、馬祖、澎湖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中央要從哪裡撥錢下來，這個部分要白紙黑字寫下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你們還沒有給錢以前都會說得很好聽，但是現在有一些法律案已經通過的，我舉例例如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軍人加薪，法律都通過了，你們還是不做，更何況說2027年給，現在欠你錢，2027年全部給你，你覺得離島的居民會這麼容易受騙嗎？您了解嗎？我覺得你的建議很好啊！如果今天行政院長是你，我覺得有可能啊！你現在講的，我相信你會做到，問題是我們不知道2027年會怎麼樣啊！

你們講的是不是算數呢？有沒有白紙黑字呢？怎麼執行呢？或者你要先付我們多少呢？幾月幾日要給我們多少呢？這些都要講啊！連白紙黑字通過的警察人事條例和軍人加薪，你們都可以不給了，這種必須依法處理的，我們如何有信心相信你們2027年會給錢？2026年不給，說2027年再給你，我覺得這是太遙遠的夢想，不能期待啦！謝謝。

主席：謝謝陳玉珍委員。

現在請李坤城召委發言。

李委員坤城：謝謝思銘召委。關於今天財劃法的修正案，大家可以把時間拉到去年三讀通過的時候，去年是12月20日通過，大家都知道12月20日通過時的場景是什麼樣子，當時是非常匆忙的通過，不只是財劃法、憲訴法，還有選罷法，都是在12月20日當天通過的。

那個場景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再贅述，因為當時匆匆忙忙的修法，造成現在對離島的影響。不管是離島還是本島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我們當然希望財劃法的修法，對於財力比較弱的縣市，能夠因為財劃法的修法得到比較多的支持，但是現在出現問題了。我覺得這次的修法，第十六條之一是屬於一次性的修法啦！一次性的修法只是為了彌補上次修法的缺失。

剛剛部長也有提到，希望能夠在11月底把院版的財劃法提出來，所以我在想，剛好這個會期我和思銘召委兩個是召委，我們要求財政部把院版的財劃法11月底送出來，這是比較完整的修法，不是一次性的修法，也把離島關心的統籌分配款分配模式寫得更清楚一點。所以我在這邊建議，我們是不是等院版的財劃法出來再一起討論？這樣會比這次單一式的修法好，因為現在這樣修完之後，然後整個財劃法還是要再修，我覺得這樣曠日廢時啦！

我們具體要求，請他們把法案送出來，一起好好的修，這樣這部法才會可長可久啦！剛剛佳濱委員是好意，把3個版本不足的部分都列舉出來，所以我認為既然都還有不足的地方，不如就等院版的財劃法出來之後，大家一起討論，也請在野黨的朋友一起支持。我們一定會要求11月底一定要送出來，如果11月底沒有送出來，你們要通過這個案子，那就通過嘛！

主席：謝謝。

陳委員玉珍：是啦！我覺得坤城委員的建議很好，所以我們就綜合起來把它送出去，這樣也是同步等他們嘛！送出去以後一樣可以等他們嘛！如果他們不做，我們就往前走，這樣也是一樣嘛！沒錯啊！

李委員坤城：不是，我的意思是說要等……

陳委員玉珍：我們就送到朝野協商等他們嘛！

主席：大家各自表述啦！

先請雪生委員發言。

陳委員雪生：不是啦！坤城兄，剛才佳濱委員講的很好啦！我都聽進去了，但問題是就像陳玉珍委員講的，我們怕被騙啦！所以要白紙黑字寫下來。你看，以前就要他們提出院版的財劃法，但是院版一直不提出來，就算是黨版，你們黨團也沒有版本嘛！對不對？今天這個案子，第十六條之一是在亡羊補牢啦！這個案子沒有讓它通過，就會發生佳濱委員說的問題，院長要依照統籌分配處理，但他依法沒有參據嘛！沒有參據的話，到底錢該給誰呢？你不能要100、要300、要500，結果要提出100案、200案，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是不是？佳濱兄。

我是說雙陳版的第十六條之一，我的版本先讓它通過，追溯4個月，因為我們現在預算已經編列了，但歲入預算是虛的，不是編列7億元喔！我們是編列22億元，但我們是編虛的，只是先編列上去，因為要等第十六條之一通過，這樣財政部才能有所遵循嘛！好，我再回頭講佳濱委員剛才講的事情，明年審預算怎麼審？這很重要。

現在行政院各部會對各縣市政府所有的一般補助款只給一半，只給一半的意思表示所有進行中的施政計畫，比如建築及設備，蓋房子的部分，因為你們只給一半，其他的要縣市政府自己拿錢出來，但是他們拿不出來啊！他們拿不出來怎麼辦？就變成爛尾樓，所有的工程都停擺，例如河川、道路全部都停擺，這樣該怎麼辦呢？就是逼反對黨提修法嘛！對不對？反對黨再去修法，要求你們不得低於過去的多少，但是這樣一提出來，事情又搞亂了，是不是？

剛才佳濱委員講過，我們不一定要修財劃法嘛！為什麼反對黨要搞這個呢？其實財政部可以提一個可長可久的法案，不要為了殺反對黨，其實也不一定會殺到反對黨啦！因為標準是一致的，在全國各縣市當中也有綠營的人當縣長嘛！對不對？你們全部殺了，結果綠的哀哀叫，藍的也哀哀叫，大家都叫苦連天，當然，現在是藍軍的縣市比較多一點啦！但是這個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啊！勢必造成反對黨的反彈，明年審預算時，因為你們只給地方政府一半的一般補助款，對不對？我們就刪你們一半的預算，結果你們還是沒錢啊！

你說地方要配合50%，你們能得到什麼便宜？你們得不到便宜，因為我們一樣會把你們的預算刪掉啊！一定會砍嘛！而且是理直氣壯的砍，這樣沒有意義嘛！是不是？

至於這次國民黨、民眾黨提出來的版本，財劃法當然會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但財政部可以提一個更公平的方案出來啊！是不是？就像佳濱委員講的，你們在11月底，還不是12月，你們11月底就要提出來了。因為委員都要審預算啊！電視上也不停報導平均統刪3%，因為統刪3%，結果造成你們的水電費不足，衛生紙也沒有了，所以現在我們審預算時不這樣刪了，不跟你們來什麼統刪，現在就是一樣、一樣處理，搞個一萬多件出來，不管是衛生紙、汽油、房租一定通通給你們保留好好的，但是你殺我的牛，我殺你的馬，中華民國政府就這樣不停的鬥爭。我不是說你們在鬥我們啦！就說我們鬥你好了，也是鬥來鬥去嘛！鬥來鬥去的結果是老百姓之福嗎？不是啦！

部長，我覺得剛才佳濱委員很不容易吐出真相了，你們要修法，也在注意這個部分，因為大家已經發現這樣的問題。今天雙陳第十六條之一的版本，有關追溯4個月這個部分，你們一定要追溯，如果不追溯的話，我們的政務已經停擺了，中央政府還在執政，但縣政府已經倒了，所以現在就是要還原嘛！國民黨黨版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後面的第三十八條之二嘛！這個部分要生效。至於後面如果你們也有提版本修法的話，可以進行政黨協商、黨團討論，我們把問題提出來解決。

現在你看，我們錢拿的少，我還要自己提版本，金門拿110億元，澎湖拿七、八十億元，我們只有22億元，結果你們現在又砍我們的一般補助款。我們蓋縣政府大樓，這一期應該要分配1億6,000萬元，但你們只給8,000萬元，剩下的8,000萬元怎麼辦？你叫縣政府出去搶劫嗎？去美國搶還是去英國搶？這有問題嘛！不然到臺灣來搶！這有問題嘛！

佳濱委員剛才講的很好，我都聽進去了，因為我和他是國民大會的老同事，一直到現在，共事時間非常久了，他的腦袋是很清楚的。所以拜託部長，也拜託民進黨同仁，培瑜，你也督導我們馬祖嘛！對不對？

陳委員培瑜：哪敢督導！

陳委員雪生：他很謙虛啦！都叫我前輩。你也督導馬祖，所以對於這個案子，我希望先讓縣政府的縣務能夠運轉，至於澎湖和金門，如果有多出來的部分，你們在行政程序上要怎麼處理，還是可以協調的啦！可能玉珍委員馬上就要當縣長了嘛！對不對？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好不好？佳濱兄。

陳委員玉珍：就是我們先把這幾個版本送出去，反正送出去之後還要經過院長協商嘛！對不對？先送出委員會嘛！

主席：最後請黃珊珊委員發言。

黃委員珊珊：主席，剛剛大家都講完了嘛！其實就是我們先送出去，反正他們11月底有版本就有版本，沒版本我們就自己通過了嘛！也不用再等來等去，我覺得這樣比較簡單，而且大家都沒意見了。送出去之後，其實連協商都不用，大家直接簽一簽，以後也不用再吵了。

主席：OK。請佳濱委員最後發言。

鍾委員佳濱：我們是同事，我就說老實話啦！我覺得這3個版本當中，陳玉珍委員和陳雪生委員的版本在立法體例上是最簡潔的，對於之前的分母錯誤也能修正，其實大家可以一致支持啦！那個版本比較單純。

陳委員雪生：比較單純啦！

鍾委員佳濱：就是我現在拿的這個版本，上面有陳玉珍委員和陳雪生委員的提案，雙陳版啦！因為這3個版本不一樣，主席，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如果手上沒有條文對照表，可能我描述的會比較辛苦。我現在再說一次，因為雙陳版很清楚的在第十六條之一，在去年修法的基礎之上修正了分母的問題，從立法體例來講，這是最簡潔、有效的方式。

相較於另外2個版本，因為他們分別在第三十八條之一，或者是在第四項、第五項做了一些文字補充，老實說，那些文字從立法上來講都是一次性的文字，那樣的文字內容只是處理什麼？只是處理我們這次修正它的適用期程啦！雪生兄，我們老同事這麼久了，或許我表達完之後，我們可以休息2、3分鐘或5分鐘，和部長私下做一些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無非關心一件事，今天針對離島，不管是兩位陳委員，還是未在場的楊委員，他們關心的是因為去年倉促修法，這個分母的錯誤影響到離島明年度獲致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的額度，我們要想辦法補救嘛！我也支持要想辦法補救，不能讓離島的三個縣市因為去年倉促修法的錯誤，讓他們去承擔獲配中央政府統籌款不足的問題。什麼叫不足？就是不足以支應他們明年想要推動的地方建設，這個部分要怎麼彌補是一個課題。

但是第十六條之一倉促修法的分母錯誤怎麼修正？這是另外一個課題，我建議把這兩個課題分開，法律的歸法律，財政的歸財政。法律的文字弄好了，後年不會再有問題，當然還要考慮到財政收支劃分法還會再修，那是一件事情，那關係到整體，至少不會是個別由離島的縣市承擔，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眼前看到的，明年這三個縣市獲配的統籌分配稅款可能不足以支應他們期待的地方建設，這個不足，我覺得行政院要出來解決，明年度三個離島縣市不足以支持地方建設的部分，這些需求由行政院解決，我們今天在這裡純粹修正去年修法的疏漏，把這兩個分開。因為如果同時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就會產生另外2個版本的最大問題，就是多了很多一次性的文字描述，而那些一次性的法律條文以後都不會用到。

我覺得從修法的立場來講應該要可長可久，我們更正去年的錯誤，明年度需求不足的部分，請行政院協助三個離島縣市，這是我的建議啦！有沒有可行性？建議主席休息一下討論，好不好？

陳委員玉珍：我補充一下，鍾委員的意思是說，支持我提出的這個版本，那很容易啊！就把那兩個部分放在立法理由補充說明，到時候執行起來就有方向，看這樣在法制上可不可行，就是在立法理由說明今年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情。我知道你是說整個立法體例沒有辦法為一次性修法，那就要在立法理由說明嘛！說明什麼時候決定什麼事情嘛！你看法制上這樣做是不是更可行？

主席：休息5分鐘，大家討論一下。

休息（11時3分）

繼續開會（11時8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各位委員，經過充分討論，大家也充分表達意見，但還是沒有辦法達成共識，所以今天協商的第十六條之一和第三十八條之二均保留送院會協商。

今天會議到這裡，散會。

散會（11時8分）


